2026年度徐泾镇俊灿星城泾悦雅苑物业管理服务

采购需求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2026年度徐泾镇俊灿星城泾悦雅苑物业管理服务。

物业类型：

高层住宅（动迁安置房）。
小区地址：徐泾镇育才路69弄，徐泾镇徐泰路180弄，徐泾镇徐泰路199弄。
物业管理区域四至范围：

徐泾镇育才路69弄：东至华徐公路（除规划公共绿地），西至徐泰路，南至徐泾港（除规划公共绿地），北至育才路。

徐泾镇徐泰路180弄：东至华徐公路（除规划公共绿地），西至徐泰路，南至育才路，北至骑龙港（除规划公共绿地）。

徐泾镇徐泰路199弄：东至徐泰路，西至骑龙家园、规划商办用地徐泰路，南至育才路（除规划幼儿园），北至骑龙港（除规划公共绿地）
项目面积：
徐泾镇育才路69弄

项目总用地面积12996.20平方米。

项目总建筑面积42740.01平方米。建筑面积构成为:

地上总建筑面积32883.66平方米。包括:住宅建筑面积32246.78平方米，其他建筑面积636.88平方米。

地下总建筑面积9856.35平方米。包括:地下车库建筑面积8046.61平方米，地下其他建筑面积1809.74平方米。

徐泾镇徐泰路180弄

项目总用地面积32369.40平方米。

项目总建筑面积113590.96平方米。建筑面积构成为:

地上总建筑面积85766.72平方米。包括:住宅建筑面积81392.55平方米，其他

建筑面积4374.17平方米。

地下总建筑面积27824.24平方米。包括:地下车库建筑面积23598.79平方米，地下其他建筑面积4225.45平方米。

徐泾镇徐泰路199弄

项目总用地面积12705.30平方米。

项目总建筑面积42832.21平方米。建筑面积构成为:

地上总建筑面积32356.98平方米。包括:住宅建筑面积31599.50平方米，其他建筑面积757.48平方米。

地下总建筑面积10475.23平方米。包括:地下车库建筑面积8615.53平方米，地下其他建筑面积1859.70平方米。

建筑物幢数：32幢（住宅16幢、非住宅16幢）其中非住宅包含门卫室、配电房、垃圾房等，住宅套数：1712套。
公建设施：

小区出入口7个（配有门卫室3个，含人、车共行出入口3个及车行出入口4个）。

综合楼一栋，共三层（含安居办办公用房、幸福社区、事务厅1个、消防控制室1处）、老年活动室3处。

电梯46部。路灯114盏，草坪灯125盏，电子围栏约1780米。24小时垃圾厢房3处，垃圾分类点位7处。

机动车停车位1461.4个（其中地面362个，地下1099.4个），充电桩49处。

非机动车地下停车位1821个，及充电装置31处。

地下停车库B1半层装有16台非机动车库排风，B1层汽车停车库装有22台排风，29台进风设备。

监控摄像头426个。

以上物业管理区域、设施设备数量及具体分布以现场踏勘为准。

收运和核算

 9.1   本项目物业管理费由采购人支付，不向业主收费。

 9.2   本项目地面、地下停车实行收支二条线管理，本小区所有停车收益暂由物

业保管，待属地成立居委后，本小区所有停车收益的100%上缴属地居委。

投标企业必须做到账目清楚，收缴及时。

9.3    本项目有偿服务收费归物业服务企业，用于补充物业服务成本。
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及要求

物业管理服务内容

物业服务企业应依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服务，并接受采购人及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具体服务事项包括：

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及公共区域的使用管理及维修养护。
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及公共区域的保洁服务及卫生的管理。
物业管理区域内景观（包括儿童设施景观小品、健身器材）的养护和管理。
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共秩序维护和管理。
物业管理区域内绿化养护和管理，小区绿化总面积14520平方米，其中徐泰路180弄绿化面积8093平方米；育才路69弄3250平方米；徐泰路199弄3177平方米。

物业管理区域内车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驶、停放和经营管理。
供水、供电、供气、电信等专业单位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对相关管线、设施维修养护时，进行必要的协调和管理。
物业管理区域内日常安全巡查服务。
物业管理区域内维修、更新等费用的账务管理，物业档案资料的保管。
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使用人装饰、装修物业的行为管理。
业主入住时的交房、验房及相关书面告知和签字手续和办理。
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及公共区域包含公建配套用房开放区域。
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其他管理及服务事项。
综合管理要求

按专业化的要求配置管理服务人员，保安等重点人员年龄均在45周岁以下。
物业管理服务与收费质价相符。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每天8小时在管理处进行业务接待并提供服务。

服务窗口应公开办事制度、办事纪律、收费项目和标准。

管理人员服装统一，挂牌、持证上岗。

设立服务接待电话、报修电话及顾客投诉接待电话，电话号码应予以公示。

维修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

建立投诉处理制度，对业主或使用人的投诉予以有效答复并处理。

每年对业主或使用人进行一次满意情况测评，对测评结果进行分析并及时整改。

装修管理：告知业主或使用人装修须知，监督装修过程，对违规装修、违章搭建及时劝阻、制止或报告。

建立财务制度，对物业服务费的收支进行财务管理，做到运作规范，账目清晰。

建立小区物业管理档案（包括设备管理档案、业主资料档案等）。

制定小区物业管理与物业服务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对违反小区管理规约（业主公约）或政府有关规定的行为进行劝阻、制止或报政府有关部门处理。

综合管理的其它服务项目达到约定的服务标准。

清洁卫生服务要求

负责建筑物共用部位的清洁卫生服务。

负责公共区域道路地面、绿地、明沟清扫，保持地面、绿地清洁。

负责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收集，垃圾清运监管。

保持垃圾箱（房）及其周围清洁。建筑垃圾有固定堆放点。设有灭蝇装置。

消杀灭害 ：定期对窨井、明沟、垃圾房喷洒药水，灭鼠。

绿化管理服务护要求
负责住宅物业公共绿化养护的管理工作。
具有相应的绿化管理措施、养护计划及各类巡查台账记录。
公共绿化养护质量满足合同约定的标准和要求。

公共区域秩序维护要求

负责小区出入口管理，其中4个出入口安排安保人员24小时值岗管理。对进出小区车辆进行管理和疏导，保持出入口畅通。
巡逻管理：对小区公共区域进行防范性巡视，巡逻路线至少应串联并覆盖固定安保岗位或技防措施未及之区域、部位、项目或设施。在遇到突发事件时，采取必要措施并及时报告管理处和相关部门。
技防管理：小区应具备录像监控、周界报警等技防设施，24小时开通，并有人驻守，注视各设备所传达的信息，该人员需持有消防设施操作员中级及以上证书。监控中心值班人员应持证上岗，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和应急保障能力。监控中心收到报警信号后，保安人员应按规定及时赶到现场进行处理。
车辆管理：地面、墙面按车辆道路行驶要求设立指示牌，车辆基本停放在规定的范围内。对车辆停放不规范的行为进行劝阻制止。

消防管理：对小区公共区域进行消防安全防范性巡视，对员工及业主（物业使用人）进行防火安全教育宣传和培训，每年组织二次火灾应急预案演练。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编制公共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对物业服务人员进行培训，使员工知晓并掌握各类应急防范措施。与社区建立应急管理联动机制，共同应对突发事件。主要的应急联络方式及预案应上墙公示。
共用部位、共用设备设施日常运行、保养、维修要求

建立共用部位、共用设备设施清单。

建立共用部位、共用设备设施运行检查、维护保养计划。

保持路面平整、无开裂和松动、无积水，窨井、积水井不漫溢，积水井、窨井盖无缺损，发现损坏应在规定时间内修复。

小区应设有示意图，危险、隐患部位设置安全防范警示标志，保证所有标志、指示牌清晰完整。

定期对排水、排污管道进行疏通，保持排水、排污畅通。

保持铁栅栏围墙表面无锈蚀，保持围墙完好。

保持公共路灯完好，保持道闸、活动限高等设备使用完好。

保持监控系统等运行正常。
对房屋共用部位进行日常管理和维修养护，检修记录和保养记录应齐全。
物业服务人员配置要求

★本项目物业服务人员岗位配置27岗,参考岗位配置如下：
	岗位
	项目

经理
	助理

行政
	客服

服务
	维修

服务
	保安

服务
	保洁

服务
	绿化

服务

	住宅区 岗位配置 
	1
	1
	3
	5
	5
	10
	2

	合计
	27人


服务人员岗位素质要求

政治要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道德品质。

身体要求：身体健康，品貌端正。
学历要求：项目经理要求三年及以上类似项目管理经验，要求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管理人员要求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维修、保安要求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中标方应保证其派往项目现场的服务人员达到相关岗位任职资格要求，所有的专业、技术或其它特殊岗位人员，凡国家有规定的，均须持证上岗。
保安岗位须提供无犯罪记录。

所有服务岗位人员经培训合格后上岗。

物业服务人员配备需报甲方备案。

主要人员如有变动须提前征得甲方同意。
物业服务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相关保密制度（投标文件中应有保密制度方案）。

中标方对所录用人员应执行严格的入职审查程序，保证录用人员没有不良记录。
中标方需合法经营，不得损害所聘用员工（包括为聘用员工按时足额缴纳社保费、按时发放员工工资等）及采购人的合法权益。

物业管理服务质量要求

本项目物业管理服务标准参照《上海市地方标准：居住物业管理规范（DB31T360-2020)》要求执行，分级服务不低于二级服务标准。
本项目物业管理服务质量指标：
服务人员培训上岗合格率100%。

物业服务工作计划完成率99%。

建筑设施设备完好率95%。 

建筑设施设备维修保养及时率95%。

安保措施保障率99%。
环境保洁措施保障率90%。

客户服务措施保障率90%。

工作质量合格率90%。

顾客满意度不低于80。

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为0。

重大火灾责任事故为0。
投标方应充分响应采购人提出的《物业管理服务质量要求》，应在投标文件中给出达到并完成上述质量指标的方法和措施。

采购人将对中标供应商的服务质量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进行经济责任制挂钩。

物业服务费报价要求、支付办法及考核规定

本项目服务期限：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本项目物业服务采购采用招一用一方式。
合同期内价格不变，投标人应当充分考虑市场变化因素，承担经营风险。
本项目物业服务费报价范围及预算限额：
本项目物业管理费预算限额：4531451元/年 ，超出预算将不被接受。

本项目物业管理费报价包含：
物业服务人员的人员工资、人员福利等全部人员费用。
物业服务的行政办公费用，包括办公材料、公众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等。
物业服务的各类能耗、耗材，包括公共水电、保洁耗材、维修耗材、绿化等。
物业管理企业管理费与利润。
营业税金。
其他委托物业管理单位进行管理、提供服务的费用，包括活动室区域全过程管理服务；根据交办任务负责场地保洁、秩序维护等服务保障（例如：事务厅）。

物业管理企业认为其他必要的相关费用。
物业管理费支付办法：

物业管理费由采购人承担并支付，付款方式：款项分五期支付，每季度末结算项目的总额为年度管理费的20%，根据日常考核结果支付。年度管理费的20%，为期末绩效考核费用，待合同期满后，根据绩效考核结果支付。
物业管理费结算考核规定

采购人将对中标供应商的服务质量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进行经济责任制挂钩，具体办法如下：

考核分为日常考核（月考）和期末绩效考核。日常考核费用占年度管理费的30%：镇城建中心、育才路安居办分别按每月不低于一次的频次进行物业考核，即考即扣。单月总分值为100分，两单位倒扣后得当月分值。整改期不超过二天，整改期后可重复考核。

每三个月的平均分为季度得分。满95分全额支付该季度物业管理费，即年度管理费的20%；85≤季度得分＜95, 每低于95分1分扣1％合同金额（计算方式：合同价*25%-（95-季度得分）*1%*合同价）；季度得分＜85分， 该季度评价不合格， 当期仅支付全年10%合同金额作为管理成本，并强制不合格物业退出项目，启动重新采购流程，该物业不得参与新一轮招投标。

期末考核费用占年度管理费用的20%，先做后付，根据实际考核，结果在每季度物业管理费中扣减，考核不合格，重新招标，且原管理单位不得参与本项目的再次招标。

涉及本项目的各类“创先争优”活动与中标物业管理单位尽相关法定义务情况，均实行“一票否决”制度，一经发现即终止合同重新招标，当月考核按零分处理。

绩效考核费用占年度管理费的20%，由镇财政所依据《徐泾镇人民政府关于政府购买服务全过程绩效管理实施细则》（徐府发2023【17】号）委托第三方进行结项评价。日常考核结果供“购买方（管理方）”提交第三方纳入结项评价。育才路安居办按结项评价申请资金进行支付。

其他说明

本项目物业管理用房由采购人配置并免费提供，物业管理用房位置及面积由《物业服务合同》约定。

本项目不设开办费，中标单位应自备物业服务所需的设施设备及工具，与该等装备相关的费用以折旧费的形式在物业管理费报价中进行分摊。

物业管理单位有偿服务收费项目应覆盖业主日常生活所需，收费标准应不高于市场价，且均应在投标文件中响应。
本项目新增其他收费项目，由中标人提出收费经营方案，报经采购人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停车位租用管理沿用原方案。
本项目合同不得转让、合同主体部分不得分包，合同非主体部分经采购人确认可进行专业分包。

乙方不得将其应当提供的全部物业服务转委托给第三人，或者将全部物业服务支解后分别转委托给第三人。

本项目未尽事宜由采购人与中标单位通过物业服务合同进行约定。

★中标供应商应当自开始保安服务之日起30日内向所在地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提供承诺函或提供《自行招用保安员单位备案证明》）

《采购需求》以外的内容备注：

《物业服务合同》格式应该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内容。

泾悦雅苑停车位租用管理方案
为规范小区停车位（公办、煤气的单位理单位按次向界河理单位汇入的款项进行核查，并    




























































































有偿租用和服务管理，结合政府相关规定，制定本小区停车位租用管理方案。

第一条、小区停车位指利用小区地面共用部位规划后可用于专门停放机动车辆的区域、以及地下停车库停车位。

第二条、小区停车位向本小区居民提供租用服务，坚持优先满足小区业主停车需求，实行先付费后停车的原则（临时停车实行先停车后付费）。

第三条、小区停车位由物业服务中心协助运维，所在地居委会负责监督管理。

第四条、停车申请

小区业主和长期租住的租赁户向物业服务中心提出停车申请，物业服务中心对车辆和车主基本信息进行登记，按标准向车主收取停车费并报备居委，同时将车辆及车主信息录入道闸管理系统。

第五条、收费原则

根据小区车位数的统计分析情况研究后，现给与动迁安置户每户免缴1辆家庭自备车停车费（凭产证或预售合同、户口本或直系亲属关系证明、行驶证办理，车位为不固定），如房屋已出租，该户房屋的车位租赁权归房屋租赁方所有；购买动迁安置户房屋的业主及租赁户家庭用车，按前期物业合同约定收费标准缴付停车费。

第六条、收费标准

按包月和临时停车收取使用费，收费标准按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价格如下：

包月停车（含免费）：设定停放权限，只限使用地下车库车位，停车每辆每月300元（包月车位为不固定车位）。

临停停车：设定停放权限，只限使用地面车位，地库包月车位如停放于地面超过一小时后将按临停收取相应费用。

临时停车：1小时内免费，1-12小时收费5元/车/次，12-24小时收费10元/车/次，自然日零点后重新累计计费。

新能源车充电收费：小区地面、地库车位均为不固定车位，不得安装私人充电桩；公共充电桩收费标准为1.25元/度。

不及时续缴包月车位使用费的，超出时间按临停标准计算。

第七条、违规处置

对不按规定停放车辆、不遵守小区管理规约、不听从物业人员指挥，物业服务中心有权限制违规车辆进入并终止车位包月（含免费）等服务。


